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受理投诉举报办法（试行）》印发

民政部设立非法社会组织举报邮箱
■ 本报记者 菅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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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甘肃省社会组织指导
组下发通知，要求开展对全省社
会组织流动党员排查工作。

《通知》要求，要针对社会组
织流动党员流动性大、 组织关系
较为复杂的情况， 严格按照党章
和党内有关规定，坚持严谨细致、
真摸实报， 是什么情况报什么情
况，有多少报多少，确保排查数据
真实准确。要探索建立“省属社会

组织流动党员驿站”，实行“兜底”
保障，为流动党员提供党员教育、
管理、 组织关系转移等方面的知
识咨询， 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 定期听取流动党员的合理
诉求， 协调解决流动党员的实际
困难， 组织流动党员开展服务党
员、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等党员志
愿服务活动，密切党群关系。

（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8 月 20 日， 民政部组织有
关专家对通过形式审查的 29 家
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进行了评
审。 相关新闻媒体、慈善组织派
人进行了现场观摩与全程监督。

由全国两会代表、 公益慈
善专家、互联网专家、慈善组织
代表、新闻媒体代表、捐赠人代
表共 20 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
依据统一评审标准， 进行了评
分（去除最高分和最低分后求
和再平均）与合议。 按得分由高
到低排序， 评审委员会确定了
入围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

信息平台的名单，共有 13 家：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腾

讯公益”网络募捐平台；浙江淘
宝网络有限公司：淘宝网；浙江
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蚂蚁金服公益平台；北京微
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新
浪-微博（微公益）；北京轻松筹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轻松筹；中
国慈善联合会： 中国慈善信息
平台；网银在线（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京东公益；北京恩玖非
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 基金
会中心网；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百度慈善捐
助平台； 北京厚普聚益科技有
限公司：公益宝；新华网股份有
限公司：新华公益服务平台；上
海联劝公益基金会：联劝网；广
州市慈善会： 广州市慈善会慈
善信息平台。

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公示
的拟定名单持有异议， 均可在
公示期间， 通过书面形式向民
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举报或反
映。 公示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22
日至 8 月 28 日。

（据民政部网站）

民政部：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遴选结果公示

重庆首个公益人互助基金
8 月 16 日正式上线。 该基金由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分行和重庆
渝州公益事业服务中心联合发
起， 专门面向重庆地区的公益
从业人员， 将为当地公益人士
建立公益互助保障网络， 促进
公益事业发展。

重庆渝州公益事业服务中
心主任黄伟透露，截至 2016 年
6 月的重庆民政局统计数据显
示， 重庆共有正式登记注册的

社会组织 15705 家，“其中约有
公益组织从业者 1.9 万人，另有
超过 300 万的志愿者群体。 公
益人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普遍存
在收入偏低、 没有医疗保障等
问题。 ”

互助基金的设立将推动重
庆建设本土公益保障网络，当
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公益
人身上时， 他们可通过互助基
金申请到 5000 元 (人民币，下
同)至 10 万元不等的资助。

据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分行
团委书记何泽伟介绍， 公益人
互助基金面向重庆 18 周岁至
60 周岁的全职公益人、 志愿者
和公益人家属。 互助基金范围
包括恶性肿瘤、 急性心肌梗塞
等 60 种重大疾病，意外身故与
残疾。“目前基金正以公益人互
助卡的形式进行发放， 前期发
行 5000 张，预计年底将普惠当
地 8 万公益人。 ”

（据中国新闻网）

重庆:公益人互助基金公益人最高可获资助 10 万元

甘肃:探索建立社会组织流动党员驿站

8 月 15 日，民政部印发《社
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受理投诉
举报办法（试行）》，对涉嫌违反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
行为或者对非法社会组织活动
的投诉举报流程等进行了规定。

与此同时，民政部还设立了
举报邮箱 jbshzz@sina.com， 接收
对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名
义及跨省开展活动的非法社会
组织的举报。

主要接受两类举报

《举报办法》 明确了社会组
织登记管理机关受理投诉举报
的内容，主要包括涉嫌违反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
和非法社会组织活动两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负责对其登记的社会组织违
法违规行为投诉举报的受理和
查处工作。

对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的投
诉举报受理和查处工作，由违法
行为发生地的县（市、区、旗）登
记管理机关负责。

涉及两个以上登记管理机
关的，由它们的共同上级登记管
理机关或者其指定的相关登记
管理机关负责。

民政部设立的举报邮箱就
是针对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的。 根
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
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的
规定，非法社会组织主要指：

1、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
体、基金会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
名义对外开展活动的组织；2、被
撤销登记后继续以社会团体、基
金会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
进行活动的组织；3、在筹备期间
开展筹备以外活动的社会团体。

须有具体事实、证据或者
明确线索

《举报办法》 要求登记管理
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
渠道，方便投诉举报人（以下简
称举报人）投诉举报。

提倡实名举报。 举报人不愿
提供个人信息或者不愿公开投
诉举报行为的，应当予以尊重。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投诉
举报进行登记， 主要内容包括：
举报人姓名（名称）、联系方式，
投诉举报的时间、方式，被投诉
举报对象和主要事项等。

有明确的被投诉举报对象；
有涉嫌违反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法律法规规定的具体事实、证据
或者明确线索；属于登记管理机
关职责和管辖范围的举报，登记
管理机关才会予以受理。

投诉举报事项已依法处理，
举报人在无新证据或者新线索
的情况下就同一事实或者理由
重复投诉举报的； 应当通过诉

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
解决或者已经进入上述程序的；
其他依法不应当受理的情形，登
记管理机关不予受理。

投诉举报中同时含有应当
受理和不应当受理的内容，能够
作区分处理的，对不应当受理的
内容不予受理。

投诉举报事项正在调查处
理中，同一举报人就同一事项重
复投诉举报的，应当告知其正在
调查处理中。

处理结果应告知举报人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妥善保
存投诉举报的原始材料。

对电话投诉举报的，可以录
音或者填写电话记录，并可以根
据情况约请举报人面谈或者建
议其提供书面材料。 对邮寄投诉
举报的，应当逐件拆阅，保持邮
戳、 地址和信封内材料的完整。
对采用电子邮件或者传真形式
投诉举报的，应当保持内容的完
整，不得作任何文字修改。 对当
面投诉举报的， 应当予以接待，
并根据情况建议其提供书面材
料。 对采取其他方式投诉举报
的，参照上述规定。

登记管理机关对受理的投
诉举报应当依法调查核实，并及
时将处理结果以口头或者书面
形式（包括数据电文）告知举报
人，举报人身份信息或者联系方

式不详以及处理结果需保密的
除外。 对被投诉举报对象予以行
政处罚的，应当依法将行政处罚
结果向社会公布。

调查核实过程中， 发现被投
诉举报对象或者有关组织和个人
的行为涉嫌犯罪的， 应当及时将
有关线索和证据移交司法机关。

登记管理机关对于不属于
本机关管辖的投诉举报，应当及
时移交有管辖权的登记管理机
关或者告知举报人该机关名称。

对于不属于登记管理机关
职责范围的投诉举报，能够确定
主管部门的，应当及时移交其他
部门，或者告知举报人该部门名
称，不能确定的，应当向举报人
说明情况。 投诉举报事项应当通

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
途径解决或者已经进入上述程
序的，应当告知举报人通过法定
途径解决。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依法保
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不得泄露
举报人的相关信息。 投诉举报线
索经查证属实，登记管理机关对
被投诉举报对象依法作出行政
处罚的，可以对积极提供投诉举
报线索、协助查处案件的举报人
给予一定的奖励。

登记管理机关相关工作人
员在投诉举报受理工作中滥用
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视
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其刑事责任。

近日，贵州省民政厅、发改委
下发《关于做好全省行业协会商
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第一批试点工
作的通知》，对试点主体、任务、进
度等作出具体安排部署。 首批试
点中，贵州全省共有 11 家行业协
会、商会与 5家行政机关脱钩。

这次脱钩试点主体是省民
政厅、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商
务厅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 5
家行政机关主办、主管、联系的
11 家全省行业协会商会。

主要包括贵州省殡葬协会、
婚姻家庭建设协会、养老服务行
业协会、贵州省信息技术服务业

协会、担保业协会、贵州省技工
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协会、人力
资源服务行业协会、继续教育协
会、贵州省拍卖行业协会、贵州
省房地产业协会、建筑业协会。

脱钩试点的进度为：8 月 31
日前， 各业务主管单位要对参加
第一批试点的行业协会完成摸底
调查， 逐个制定脱钩试点实施方
案；9月 30日前，完成第一批脱钩
试点；10月 31日前， 各业务主管
单位将本部门行业协会商会第一
批脱钩试点总结和完成情况表送
交省民政厅；11月 30日前， 省脱
钩联合工作组对第一批试点成效
开展评估。 （据《贵阳晚报》）

贵州：首批试点 11 个行业协会与机关脱钩


